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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编号:临 2013－035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增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系正常经营业务

所需，不存在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接到控股股东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关于核实同方股份关联方关系的复函》，告知公

司清华控股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童利斌先生任清华

控股副总裁；2013 年 6 月 17 日，聘任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以下简称“华控赛格”）董事长黄俞先生任清华控股高级副总裁。

因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童利斌先生任公司董事；

且华控赛格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童利斌先生为董

事。由此，华控赛格自 2013 年 5 月 15 日起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系公司新增关联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控赛格围绕液晶电视机主要部件购销业务存在日常交易，且

预计 2013 年下半年上述交易仍将持续，因此，此类交易成为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董

事会进行审议。 

 

为此，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新增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陆致成先生、周立业先生、

童利斌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潘晓江先生、杨利女士、左小蕾女士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先审查，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上述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正常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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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交易内容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系与本年度新增关联方发生，2013 年 1-4 月期间及 5-6 月期间，

公司与华控赛格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13 年 1-4 月发生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19,659.54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2,259.27 

合计 21,918.81 

关联交易类别 2013 年 5-6 月发生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19,292.74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3,214.89 

合计 22,507.63 

关联交易类别 2013 年 1-6 月发生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38,952.28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5,474.16 

合计 44,426.44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 2013 年全年公司与华控赛格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13 年度预

计金额 

2013 年度预计

金额占公司

2012 年度同类

业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华控赛

格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占公司

2012 年度同

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70,000.00 3.79% 46,051.25  4,599.93  0.25%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30,000.00  1.36% 10,858.77  3,545.98  0.16% 

合计 100,000.00  56,910.02  8,145.91   

注：1、占同类业务比例以公司 2012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为基数计算；2、本次预

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系因公司自上年末将华控赛格开始纳入液晶电视业务供

应链，并与其开展了相关液晶电视机主要部件购销业务所致。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909,238.97 万元。

预计本项日常关联交易在 2013 年度内的累计发生额为 100,000 万元，超出了公司上一年

度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为此，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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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068，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俞 

注册资本：89667.1464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大道以北 CH3 主厂房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银行、

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限制项目）；市场营

销策划；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华控赛格的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华控赛格经审计的 2012 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42,625.79 万元，净资产为 23,300.69 万元；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495.43 万元，

净利润 316.61 万元。华控赛格未经审计的 2013 半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84,741.98 万元，净资产为 21,528.32 万元；2013 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42,531.41 万元，净利润-1,772.38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控赛格董事长黄俞先生兼任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华控赛

格董事童利斌先生兼任公司董事、清华控股副总裁，因此，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本项日常关联交易系与本年度新增关联方发生，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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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完全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本公司的独立经营不受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价格定价政策 

 

基于公司液晶电视整机及相关部件产销业务的日常贸易背景，比照同类商品即时市

场价格，适当考虑与赊购账期和现销时间价值相关的资金成本，由公司及所属产业公司

与华控赛格协商确定日常具体交易价格。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多媒体产业本部主要从事液晶电视机生产销售业务，存在对外采购液晶面

板、背光模组、电路板、机壳、线材的日常贸易需求。 

 

华控赛格具有与三星电子长期合作的专业历史和多年从事电视机及显示屏生产经

销的业务背景，在购销渠道、议价能力和资金实力等方面存在相对优势。 

 

为此，公司将华控赛格纳入液晶电视业务供应链，委托其面向业内上游生产商或供

货商组织实施电视机主要部件采购业务，并给予公司所属产业单位 90 天左右的现汇账

期；同时，利用华控赛格行销渠道，不时消化公司自产部件溢余产能，以现销方式进入

同业市场，从而兼顾经营效率与融资效果，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成本。 

 

目前，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华控赛格之间的关联交易协议根据经营需要，按实

际发生情况每笔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所属多媒体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销售收入已从 2010 年的 27.29 亿元、2011

年的 48.90 亿元，增长至 2012 年的 63.21 亿元。将华控赛格纳入公司多媒体产业供应链，

是随着公司多媒体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供应链进一步扩充所引致，这有助于在采购组织、

物流管理、资金融通等方面改进公司自身的经营效率和效果，且相关购销业务均以商品

即时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年度预计发生额与占公司同类业务比例较小，对公司经营不

构成巨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7 日 


